2022年度高阳县                      供销合作社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2}2号要求，成立以主管领导为组长财务人员和其他项目相关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主任
对每一项目工作，进行认真细致的评价，对2022年所有预算项目资金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情况进行了认真梳理。
我单位合理有效运用项目资金，落实主体责任，保证资金效能日常财务管理工作，征求咨询审计部门意见并接受监督。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对高阳县农村产权交易有限公司运营经费80万元用于职工基本保障工资，落实财政补贴到位，维护企业职工稳定秩序。
2、对原在岗的16名土产杂品公司职工安置资金64万元，用于职工基本保障工资和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支出，落实财政补贴到位，维护企业职工稳定秩序。
3、完成了政府储备食盐102吨，为确保发生自然灾害、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满足食盐供应，保障人民生活需求，稳定社会秩序。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根据绩效自评结果我供销社认真与年初绩效目标进行了核对倒查，2022年度供销社各项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基本完整合理，绩效标准易于评价。
四、整体措施及结果应用
2022年供销社按支出进度较好的完成了单位各项工作任务，基本实现了年初既定的绩效目标。今后进一步实施预算管理推荐工作方案，健全预算项目实施办法细化项目整体开展方案，提高绩效目标设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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